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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高雄市寵物生命紀念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2年 10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14時 

貳、會議地點：高雄市議會 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高雄市議會法規委員會召集人黃柏霖議員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張清榮局長 記錄：簡技士苔芬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出席單位發言摘要： 

一、 高雄市議會黃柏霖議員： 

提醒法制局，制定條例應從全國的觀點來看，因為條例通過後即使經過

市議會，還需要到中央核定才能生效。請法制局在議會修訂時，若有看

到與法令相惟背無法執行的情況就先予修正。 

二、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洪斐倫科長： 

地政局未來會配合在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後，協助完成用地變更。 

三、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廖義銘教授： 

立法政策面來看，寵物殯葬業務和動物保護似較無相關，純粹為殯葬土

地及公共公有或私有設施等社區嫌惡設施的設置經營或稅務管理上之要

求及規範，最關鍵應在於土地在設立時與民眾生活的地方造成的鄰避現

象較有關聯。以動物保護的角度來看，本條例是否具有動物保護的政策

目標，會否在商業利益之下讓動物生命更容易被殘害，在目前條例草案

中並沒有從動物保護規範中讓人對動物更加愛護。就立法角度來看，若

是為了規範行業的設立限制，重點應在於環境保護及社區鄰避現象的解

決才是社會大眾在乎的重點。 

四、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張錕盛： 

(一) 目前寵物生命紀念沒有專法，寵物管理科成立後未來或許由動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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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法或寵物管理法去規範，目前殯葬管理條例並沒有規範只能對人，

只是涉及大家對動物非物的感受，因此不希望由廢棄物清理法管理，

才是立法的目的。 

(二) 現在法規的階段還有修法空間，有些法條屬於立法技術，比如把管

制性行為處分和裁罰性不利處分放在同一個法條，有部分可能逾越

地方制度法 26條的規定，我們可以配合參考殯葬管理條例去思考

修改，但現在重心應該還是在土地的合法。 

(三) 在土地使用申請合法階段的興辦事業計畫多階段行政程序的審查

表格式部分也可以思考，受益性行政處分的申請模式下，格式備齊

協助讓民眾比較容易能申請通過。土地合法申請時，要注意多邊利

益衝突的調合，不要等許可都通過了之後，紛爭才開始，把問題放

在前面解決比較好，對於草案的通過還是樂觀其成。 

(四) 針對業者的定義部分，或許動保處可以再思考，若只經營寵物關懷

服務業的條件應是可以比較寬鬆的。 

五、 久久憶寵物生命有限公司負責人莊主榮： 

自治條例一開始就要訂到完備是相當困難的，我們最困難的是在土地問

題，因為是嫌惡鄰避設施是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每個業者要去提興辦

事業計畫，面對居民的抗爭和申請時各層面問題要去個別突破不容易。

如果只有一家能合法怕會有寡佔市場的問題，如果會有爭議就是火化的

部分，若政府能有公設的焚化場統一處理火化的部分那其它問題可以交

由業者來處理。 

六、 中華民國寵物殯葬服務協會黃文徹秘書長： 

(一) 台中苗栗桃園目前有制定自治條例，寵物生命管理未來中央列入動

保法修法由中央主管機關輔導地方合法化，但中央把管理權限放在

地方政府。二三十年來，寵物生命紀念由業者執行，是公益事業，

業者投入大筆資金在做，雖然沒有法規，業者也是在做，因此現在

制定法規應還沒有那麼迫切性。 

(二) 今年農業部七月公告實施後對現有業者非常措手不及，造成舊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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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困擾，土地申請困難，政府應思考土地合法的通過並不一定

需要自治條例，如果花了錢也未必能通過土地合法，政府應重視舊

業者的權益。 

(三) 目前農業部公告的審查作業要點，是希望業者能夠包含火化。剛才

有二位議員提出希望由公部門來公辦火化場，目前僅宜蘭動物防疫

所有公辦焚化爐，但燒的數量及設備、人員管理來說，經營上是虧

本，維護經費及收入是不敷使用的，因此回歸民間應是比較有利

益。 

七、 圓惟寵物開發有限公司(後來福務所)吉畇璋執行長。 

我們在要求合法己經奮鬥多年，當時沒有法規時，很多業者想辦法找議

員找立法委員去議會爭取，現在政府很努力要讓大家合法，大家卻又一

堆意見。我們是一直想辦法照政府的政策法令去做的，現在訂出來又說

不要了，那我們投資那麼多算什麼。自己的困難應該自己去解決而不是

把困難又丟給政府。 

八、 懷翔寵物生命湯淙閔執行長 

我們是這二年剛成立的公司，合法化是所有高雄業者都想做的，像我們

沒有很多資源，自治條例所訂的是現在所有業者本來就在遵循的，但土

地這部分很困難，即使合法但民意仍可能抗爭。一旦法條訂定了，可以

合法的業者會有幾家，我們該怎麼去面臨未來不能合法經營的處境。 

九、 高雄市議會黃捷議員 

(一) 聽起來業者反映的目前條例還有適法性的問題，我希望業者多多反

映比較具體針對土地部分或訂價部分遇到的困難，條例怎麼修對業

者會有幫助，可以提出來討論。 

(二) 確實中央目前沒有統一規範，接下來國土計畫法實施後可能也會有

變動，但台中苗栗桃園都有自治條例，高雄也討論己久，在這個過

渡期還是能希望在這個會期可以通過，讓毛小孩的骨灰能合法被安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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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高雄市議會方信淵議員 

希望業者提出問題和困難點，我們和市府共同來解決讓法規更合法是大

家努力的方向，自治條例也許一開始不完備，但業者一直處在灰色地帶

無法可管，儘快讓法規正常化是大家的目標。 

十一、 高雄市議會張博洋議員 

要推動寵物生命紀念和四件事相關，包括毛小孩的陪伴、業者的權益、

法規的接軌及消費者的權益，希望今天大家能具體針對疑問踴躍發言。 

十二、 高雄市議會湯詠瑜議員 

(一) 贊成有一個地方自治的專法以保障飼主及業者，讓雙方都有一個

清楚的服務規範。 

(二) 有業者提到希望由政府負責相關屍體處理、埋葬及火化部分，業

者就負責生命關懷前階段的部分。在台中和苗栗的草案有在寵物

生命紀念區分了生命關懷和屍體處理設施二種行業，在高雄沒有

這樣區別規範，有規劃了業者應備的條件會另定法律規範，但是

不是可以考慮仿造其它縣市區分為二種不同行業，如果做火化埋

葬部分土地會受到限制，但若單在寵物生命關懷與輔導部分，因

為不是特許的行業，相關要求就不需要那麼多。 

十三、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坤松處長 

其它縣市在自治條例通過前，尚未通過寵物生命紀念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要點，這個要點是今年 7月通過的，也是目前能引用的中央唯一法令，

裡面很清楚定義寵物生命紀念設施，前提是火化設施為應設置設施，才

會有其它存放和樹灑葬設施及祭儀的部分，因此由政府來做寵物屍體火

化設施由民間做祭儀在目前法令是不允許的。 

十四、 高雄市議會黃秋媖議員 

(一) 本席於 110年曾提出公辦動物焚化爐，但礙於法令因此沒有推動成

功，這部分由於必須有母法支持，業者的困難點及期許應向中央反

映，希望考慮到火化爐申請合法未來過件率，是否由動保處協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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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向反映公辦焚化爐的機會，這部分應該是具有可行性的可以解決

八成以上業者的問題。 

(二) 針對業者土地合法部分的疑慮，建議業者先找土地再花錢去做合法

化。 

十五、 懷翔寵物生命郭舒怡專員 

(一) 針對自治條例第四條許可證部分，業者是否需要符合中央規定才

能申請許可證，既有業者如果原來就沒有設置火化場，僅經營寵

物殯葬社，未來是否能夠申請許可繼續經營? 

(二) 想了解申請許可證的流程、主管機關及規費。業者為取得合法投

入大量金錢，許可證是三年換發一次，如果因為主管機關延誤核

發造成停業，這部分的罰款和營業損失如何歸屬?許可證的申請困

難，三年的期限是否合理。 

(三) 專任人員相關的資格條件限制在自治條例沒有詳細明列。 

(四) 針對服務契約的規定是否會有定型化契約的規範，寵物能否販售

生前契約是否有相關規定? 

(五) 自治條例第八條部分，要求記載動物性別，但像烏龜部分很難判

斷性別、善心人士路倒動物不願提供個資等個案，其記載方式，

草案應該再做討論。 

(六) 審議費率審議會的組成目前還沒有明確規範，想瞭解未來運作會

不會未來受少數業者參與而影響到其它業者的收費權益，審議費

率只有針對火化部分，那麼對於只有做水化的業者是否就被排除

了而造成不公帄。 

(七) 針對土地部分，業者為合法化配合政策做遷場，政府會否有相關

補助或是業者需自行吸收? 

(八) 殯葬用地可以用於灑葬，這部分的業者也是寵物生命紀念業者嗎? 

十六、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簡苔芬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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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機關部分由農業局主管，動保處執行。 

(二) 有關許可證有效期限三年是否合宜的部分，許可證和興辦事業的

申請是二件事，業者必需完成興辦事業的審查核准完成用地變更

後，並依法公司商業登記之後再來申請許可證。許可證做的是業

別的管理，每三年做一次換發，主要會去檢視相關專任人員及焚

化設備的檢驗報告，用三年一次的換證去檢視業者須具備合法排

放空氣污染物的條件。興辦事業計畫的申請，管理的是土地的合

法，在變更後沒有重大變更就可一直適用，二者是不同的。 

(三) 專任人員等相關條件限制，我們有另定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辦法，

針對專任人員要求需有合法的鍋爐人員操作證及焚化爐需完成的

檢驗項目做規範。 

(四) 定型化契約的部分，因考慮寵物生命紀念為新興行業，目前規劃

先訂定大家都能適用的版本以納管業者，未來若有其它行為業態

需要管理時可以再針對細節再討論修法。 

(五) 資料記載動物性別的部分，針對特殊情形的記載可以用無性別的

記載方式，方向是希望協助飼主去做資料的識別。 

(六) 費率審議部分未來在業者提送興辦事業時，業者就需針對收費提

送經營管理計畫明列收費標準，審議會的組成成員一般會找專家

學者，應不會由廠商執行審議而影響其它業者權益。針對火化費

率的審議，因為即使只要經營水化仍需要具備有火化爐，因此不

會有不公帄的情形。 

(七) 目前寵物生命紀念會由用地去規範，因此合法的業者其要件為需

要有合法的用地，火化爐為合法用地的必要設施，如果沒有合法

的用地便無法申請許可證。 

(八) 土地的遷場部分，建議可以去尋求合法用地去設置設施。公司設

立登記合法，其營業項目也需要在相應合法的用地上，因此針對

用地不合法的遷場不會有補償。 

陸、主持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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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雄市議會黃柏霖議員： 

這次公聽會的機會很好，讓業者表達需求也讓農業局瞭解不是每個人都

有機會、財力、能力去申請，公辦的有沒有可能性他們要再評估，用地

部分因為綁定了火化爐才能合法，未來業者要申請不是只有用地，也要

注意鄰居有沒有抗議，如果沒有好好溝通，錢花下去也蓋不起來，每天

抗議也做不下去，這些都要考慮。 

二、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葉坤松處長： 

(一) 農業部已公布「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寵物生命紀念設施使用興

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亦為中央目前唯一法令，規範了土地

的使用。時代在進步，業者合法化是趨勢，首先就是用地需合法，

可以儘快去尋找用地辦理合法。 

(二) 土地合法重點包括要得到地方的認同、評估是否能通過用地變更。 

也就是業者須要負擔一定的風險，但也相對會獲得一定的投資報

酬。 

柒、散會：下午 15時 40分 


